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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351,553,981.39 1,563,275,239.10 1,497,041,596.33

收到的税费返还 29,442,056.59 18,019,704.65 19,176,033.84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214,477.63 4,178,907.49 4,684,242.4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94,210,515.61 1,585,473,851.24 1,520,901,872.6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822,726,871.14 1,058,200,356.00 979,178,697.5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68,978,316.79 293,944,514.11 238,639,007.96

支付的各项税费 18,007,030.27 46,529,002.49 69,929,178.85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2,213,606.33 72,005,738.21 74,375,353.7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81,925,824.53 1,470,679,610.81 1,362,122,238.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2,284,691.08 114,794,240.43 158,779,634.5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

金净额

2,102,118.93 2,813,015.92 3,227,776.73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42,059.32 355,121.94 5,414,344.8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44,178.25 3,168,137.86 8,642,121.53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5,236,548.95 23,204,551.92 -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

金

63,283,120.85 79,242,483.64 77,158,453.79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386,416.97 1,081,594.80 8,189,689.16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3,906,086.77 103,528,630.36 85,348,142.9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361,908.52 -100,360,492.50 -76,706,021.4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7,083,600.15 6,127,570.00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2,732,203.03 - 71,705,143.93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33,562,801.84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732,203.03 7,083,600.15 111,395,515.77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4,869,015.32 5,341,981.54 17,981,198.64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659,304.74 176,971,909.79 151,424,040.63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370,736.30 3,827,891.40 32,549,340.75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899,056.36 186,141,782.73 201,954,580.0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66,853.33 -179,058,182.58 -90,559,064.2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530,967.70 4,418,458.35 -5,083,626.12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34,286,896.93 -160,205,976.30 -13,569,077.2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7,408,699.83 277,614,676.13 291,183,753.3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51,695,596.76 117,408,699.83 277,614,676.13

（二）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目类别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5.59 -12.24 56.7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53.83 259.80 91.48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 402.27 -3,035.13

处置子公司及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 - 371.97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

益

-313.83 -5.12 1,330.87

股份支付费用 - -256.33 -9,565.2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2 9.71 21.69

减：所得税影响额 44.14 98.16 -174.35

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非经常性损益 250.13 299.93 -10,553.2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158.74 13,577.23 15,767.37

注：股份支付费用系根据会计准则对授予本公司及子公司主要高管或者核心员工等人员股权计提

的相关费用，因上述事项具有偶发性，故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列示。

报告期内，公司的收益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非经营性损益主要为股份支付、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和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股份支付对 2017 年净利润的影响比较大，2018 年和 2019 年非经常性损益不超过公司净利

润的 15%。

（三）主要财务指标、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1、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比率（倍） 2.13 1.60 1.34

速动比率（倍） 1.71 1.27 1.1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8.91% 39.00% 64.17%

资产负债率（合并） 34.89% 46.31% 64.59%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和采矿权等后）占

净资产比例

0.42% 0.35% 0.30%

财务指标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5.66 5.80 5.38

存货周转率（次） 8.87 11.89 11.72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3,783.77 17,381.26 9,459.18

利息保障倍数（倍） 727.28 515.41 100.28

每股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元 / 股） 1.33 0.72 2.50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股） 0.84 -1.00 -0.21

2、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 1 号》要求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如下：

报告期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2019年度 23.36% 0.6521 不适用

2018年度 40.13% 0.8737 不适用

2017年度 15.93% 0.3478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019年度 22.80% 0.6364 不适用

2018年度 39.27% 0.8548 不适用

2017年度 48.18% 1.0518 不适用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公司财务状况分析

（1）资产结构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结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资产 54,654.83 71.52% 52,192.71 71.22% 65,631.66 83.84%

非流动资产 21,769.36 28.48% 21,093.81 28.78% 12,653.97 16.16%

资产总计 76,424.20 100.00% 73,286.52 100.00% 78,285.64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83.84%、71.22%、71.52%。 2017 年末流动

资产中货币资金余额 27,805.00万元，占比较高；2018 年末由于支付应付股利，使得货币资金减少，导

致流动资产减少，占资产总额的比例下降；2019 年末，流动资产占比与 2018 年末基本相当。 报告期各

期末， 公司非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16.16%、28.78%、28.48%。 2018 年末非流动资产比

2017 年末增加 8,439.84万元，主要是在建工程增加 7,844.70 万元，导致非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

例比 2017 年末增长 12.62%。2019 年末，非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与 2018 年末基本相当，金额仅

增加 675.55 万元。

（2）负债结构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构成及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负债 25,654.07 96.20% 32,647.24 96.20% 48,945.70 96.79%

非流动负债 1,012.78 3.80% 1,289.16 3.80% 1,620.93 3.21%

负债合计 26,666.85 100.00% 33,936.40 100.00% 50,566.63 100.00%

2018 年末负债总额 33,936.40万元比 2017 年末 50,566.63 万元减少 16,630.23 万元，主要是公

司支付了股利 17,233.28 万元。 2019 年末负债总额 26,666.85 万元比 2018 年末 33,936.40万元减少

7,269.55 万元，主要是 2019 年末应付账款比年初有所降低，且公司支付了工程款、设备款，使得期末

其他应付款比年初减少。

（3）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偿债能力指标情况如下：

项目

2019.12.31/

2019 年度

2018.12.31/

2018 年度

2017.12.31/

2017 年度

流动比率（倍） 2.13 1.60 1.34

速动比率（倍） 1.71 1.27 1.13

资产负债率（合并） 34.89% 46.31% 64.5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8.91% 39.00% 64.17%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3,783.77 17,381.26 9,459.18

利息保障倍数（倍） 727.28 515.41 100.28

每股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元 / 股） 1.33 0.72 2.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21,228.47 11,479.42 15,877.96

净利润（万元） 10,408.87 13,877.16 5,214.15

报告期内，公司的流动比率分别为 1.34、1.60、2.13，速动比率分别为 1.13、1.27、1.71，流动比率、速

动比率均维持在较高水平，且相对比较稳定，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较强。

报告期内，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合并）分别为 64.59%、46.31%、34.89%，母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4.17%、39.00%、28.91%。 公司的财务杠杆较低，经营比较稳健。 2017 年资产负债率高于其他期间，主

要为母公司应付韩国 GS公司的应付股利较大。

报告期内， 公司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分别为 9,459.18 万元、17,381.26 万元、13,783.77 万元，

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100.28、515.41、727.28。 公司的净利润及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保持良好的状态，

为公司的偿债能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报告期内， 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合计数为 48,585.86 万元， 高于净利润合计数

29,500.18 万元，净利润转化成现金流的效率较高，应收账款回款速度较快，公司的偿债能力较强，不

存在偿债风险。

（4）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周转指标情况如下：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5.66 5.80 5.38

存货周转率（次） 8.87 11.89 11.72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5.38、5.80、5.66，应收账款管理能力较强，发生坏账的风险

较低。 公司客户主要为大型跨国公司，销售回款比较稳定，均能够按双方约定的信用期执行。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11.72、11.89、8.87。 公司主要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生产，加

之对存货、生产进行精细化管理，存货积压较少，周转率较高。

2、盈利能力分析

（1）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

公司营业收入由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构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主营业务收入 122,204.15 99.34% 154,623.55 99.27% 146,703.85 99.48%

其他业务收入 818.09 0.66% 1,130.23 0.73% 768.85 0.52%

营业收入合计 123,022.25 100.00% 155,753.78 100.00% 147,472.70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为突出，其他业务收入占比较低，主要为废料收入。 公司按产品类

型划分的主营业务收入结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背光显示模组 96,259.48 78.77% 121,292.19 78.44% 111,826.18 76.23%

液晶显示模组 8,417.72 6.89% 12,068.30 7.80% 13,778.17 9.39%

触摸屏 1,488.94 1.22% 5,261.77 3.40% 4,191.79 2.86%

橡胶件 9,358.18 7.66% 10,767.69 6.96% 11,814.47 8.05%

五金件 3,305.68 2.71% 4,434.02 2.87% 4,064.65 2.77%

汽车装饰板 2,585.23 2.12% - - - -

其他 788.92 0.65% 799.59 0.52% 1,028.58 0.70%

合计 122,204.15 100.00% 154,623.55 100.00% 146,703.85 100.00%

报告期内， 公司的背光显示模组销售收入分别为 111,826.18 万元、121,292.19 万元、96,259.48

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76.23%、78.44%、78.77%； 液晶显示模组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13,

778.17 万元、12,068.30 万元、8,417.72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39%、7.80%、6.89%；触

摸屏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4,191.79 万元、5,261.77 万元、1,488.94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2.86%、3.40%、1.22%。 为充分利用现有产能及技术优势、不断完善公司产品链条，发行人于 2015 年开

始着手基于 IML技术的新型汽车装饰板产品的开发，并掌握了多项核心技术，于 2019 年下半年实现

量产。 发行人已获得天马微电子、合正汽车电子、延锋伟世通电子等关于汽车触控装饰板的订单，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2,585.23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2.12%。 公司致力于背光显示模组、液晶显

示模组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市场为导向，凭借技术实力、快速响应能力、优良的产品质量赢得

了客户的信赖，主要产品背光显示模组报告期内收入占比逐年增长。 橡胶件及五金件的销售相对比较

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结构相对稳定，主营业务突出，生产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

（2）实现利润的主要来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主营业务收入 122,204.15 -20.97% 154,623.55 5.40% 146,703.85

主营业务成本 94,756.89 -24.15% 124,927.95 10.22% 113,340.94

主营业务毛利 27,447.26 -7.57% 29,695.59 -10.99% 33,362.91

主营业务毛利率 22.46% 3.25% 19.21% -3.53% 22.74%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分别为 33,362.91 万元、29,695.59 万元、27,447.26 万元。 2018 年

主营业务毛利比 2017 年减少 3,667.32 万元，主要系主营业务毛利率下降所致；2019 年主营业务毛利

比 2018 年减少 2,248.33 万元，主要系主营业务收入下降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22.74%、19.21%、22.46%。2018 年主营业务毛利率比 2017

年减少 3.53 个百分点， 主要系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下降及产品结构变化导致产品销售价格的下降以及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2019 年主营业务毛利率比 2018 年上升 3.25 个百分点，主要是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的提高、产品结构的变化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相应的产品毛利率有所提升。

3、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21,228.47 11,479.42 15,877.9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36.19 -10,036.05 -7,670.6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6.69 -17,905.82 -9,055.91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53.10 441.85 -508.3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3,428.69 -16,020.60 -1,356.91

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5,169.56 11,740.87 27,761.47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主要包括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收到的税费返还等。报告期内，公司销售

商品收到的现金分别为 149,704.16 万元、156,327.52 万元、135,155.40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

分别为 101.51%、100.37%、109.86%。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相匹配，公司的资金

回笼较快，均能够在信用期内及时收回，客户的信用度较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主要包括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

的现金、支付的各项税费和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等。 报告期内，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分别为 97,917.87 万元、105,820.04 万元、82,272.69 万元， 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86.39%、84.70%、86.81%。 公司能够按照与供应商的约定，在信用期限内及时支付采购款，在供应商中

享有良好的信誉。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 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7,670.60 万元、-10,036.05 万元、-7,

136.19 万元。 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是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

大，公司处在发展期，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加大了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的投资。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9,055.91 万元、-17,905.82 万元、-916.69

万元。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主要为吸收投资收到的款项、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以及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主要为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分配股利、利润及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及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五）公司股利分配情况

1、报告期内股利分配政策和实际分配情况

（1）报告期内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①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 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

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②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

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③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④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

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

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⑤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但是，资本公积

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 25%。

⑥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

（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⑦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前提下，实行持续、稳

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利润，积极推行现金分配的方式。

⑧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1、同股同权；2、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股利。

（2）报告期内股利分配情况

2017 年 7 月 25 日，伟时有限作出股东决定，以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未分配利润为基础，

向股东派发现金股利 22,686.53万元。

2017 年 10月 16 日，伟时有限作出股东决定，以公司 2017 年 7 月 31 日累计未分配利润为基础，

向股东派发现金股利 4,499.00万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均执行完毕。除前述情况外，发行人报告期内无

其他股利分配情形。

2、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政策及分配情况

根据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公司首发上市完成后，发行上市前滚存的未分配

利润全部由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后的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3、公司发行上市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本次发行上市后的股利分配政策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之“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之“二、滚存

利润分配及发行后的利润分配政策” 。

（六）纳入合并会计报表的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共拥有 1 家一级全资子公司日本伟时，2 家二级全资子公司

东莞伟时、伟时亚洲，无参股公司及分公司。

1、日本伟时

日本伟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WAYS株式会社

公司法人等编号 0900-01-008545

成立时间 1983年 4 月 11 日

已发行股本 1,000 万日元

主要经营地 日本山梨县都留市鹿留 1366 番地

代表董事 山口胜

经营范围

1、精密机械零件的生产、加工、组装、施工和销售；2、精密机械零件的包装；3、各种半导体、液晶产品和电子零件的

企划、设计、制造、销售和进出口；4、上述各项附带的一切业务

主营业务 橡胶件等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背光源产品的销售

股权结构 发行人持有其 100%股权

最近一年，日本伟时（未合并东莞伟时和伟时亚洲）经德勤会计师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9.12.31/2019 年度

总资产 17,159.50

净资产 751.11

营业收入 4,580.91

净利润 108.93

2、东莞伟时

东莞伟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东莞伟时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6698187606

成立日期 2007年 12 月 26 日

注册资本 600万美元

实收资本 600完美元

法定代表人 渡边庸一

注册地 东莞市长安镇涌头社区龙泉路 19 号

经营范围

生产和销售精度高于 0.02 毫米（含 0.02 毫米）精密冲压模具、精度高于 0.05 毫米（含 0.05 毫米）精密型腔模具、

模具标准件；TFT-LCD、PDP、OLED、FED（含 SED 等）平板显示屏、显示屏材料；新型电子元器件（电力电子器

件、光电子器件、新型机电元件）；办公及电子设备零配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主营业务 背光源研发、生产及销售，橡胶件、五金件等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

股权结构 日本伟时持有其 100%股权

最近一年，东莞伟时经德勤会计师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9.12.31/2019 年度

总资产 15,036.86

净资产 4,799.84

营业收入 31,251.59

净利润 2,203.09

3、伟时亚洲

伟时亚洲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伟时亚洲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WAYS�ASIA�LIMITED

公司编号 0520069

成立时间 1995年 7 月 13 日

已发行股本 1,000 万港元

主要经营地 香港尖沙咀梳士巴利道 3 号星光行 1508 室

董事 黑土和也、邝美仪

业务性质 贸易

主营业务 背光源、橡胶产品的相关采购、销售

股权结构 日本伟时持有其 100%股权

最近一年，伟时亚洲经德勤会计师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9.12.31/2019 年度

总资产 659.91

净资产 648.77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88.66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建设期 项目备案情况 环评批复

1 背光源扩建及装饰板新建项目 83,478.92 36,051.45 24个月

昆开备案[2018]83

号

昆环建 [2019]0648

号

2 生产线自动化技改项目 11,181.76 11,181.76 24个月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180.98 6,180.98 24个月

合计 100,841.66 53,414.19 - - -

如未发生重大不可预测的市场变化，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依次按以上排列

顺序进行投资，若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项目投资需要，资金缺口通过公司自筹解决。

若因经营需要或市场竞争等因素导致上述募集资金投向中的全部或部分项目在本次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到位前必须进行先期投入的，公司拟以自筹资金先期进行投入，待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后，公司可选择以募集资金予以置换。

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一）背光源扩建及装饰板新建项目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母公司伟时电子，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扩大公司现有背光源产品产能以及新增

装饰板产品产能，满足市场需求。 项目建成后，预计新增背光显示模组产能 2,400万片 / 年、新型装饰

板产能 480万片 / 年。 本项目建设期为 24个月， 项目计划投资 83,478.92 万元， 其中建设投资 73,

686.24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9,792.68 万元。

（二）生产线自动化技改项目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母公司伟时电子，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进行生产线自动化技术改造，提高生产

线自动化程度，实现产品接送料、抓取剪切、贴片组装等工序的“以机代人” ，从而有效缓解公司面临的

招工难、人力成本上升的问题。本项目建设期为 24个月，本项目总投资 11,181.76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1,181.76 万元。

（三）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母公司伟时电子，拟在公司现有产品、技术、人员积累的基础上，以高端车载

背光源、液晶显示模组、新型装饰板等汽车显示、装饰器件的新产品研发和生产工艺提升、改进作为主

要研发方向，以进一步提升公司技术研发实力，拓展公司产品线，提升公司竞争力，为公司后续发展奠

定良好的技术和工艺基础。 本项目拟投资 6,180.98 万元，其中购置进口设备及费用 4,757.07 万元，建

设期拟定为 2 年。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展前景的分析

（一）背光显示模组产品市场前景分析

公司募投项目“背光源扩建及装饰板新建项目” 主要产品之一为背光源产品，该产品下游客户主

要为液晶显示器厂商，产品最终主要用于车载领域，并涵盖手机、平板电脑、工控显示仪、小型游戏机、

数码相机、手表等领域。 车载液晶显示器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同时近年来，凭着优良的性能和有竞争

力的价格，液晶显示产品在其他领域需求也不断扩张，有力地带动了背光显示模组的需求。

（二）汽车装饰面板市场前景分析

公司募投项目“背光源扩建及装饰板新建项目” 主要产品之一为新型汽车装饰板，该产品主要运

用 IML工艺制造，并可根据客户需求进一步贴合触摸屏等电子器件实现触控等功能。在车载领域 IML

产品应用领域已包括仪表板饰条、门饰条、烟灰盒盖板、空调面板等，目前在中控屏领域开始逐步推广

应用。在电动化、智能化、共享化以及汽车消费升级的背景下，汽车座舱功能持续增加，预计产品升级速

度将加快， 座舱电子正在经历从传统汽车单一中控屏到大尺寸触摸中控屏和全液晶仪表集成的演进，

预计未来中控屏将成为集成车载娱乐、导航、通讯等功能的大尺寸触摸中控系统。本次募投产品汽车装

饰板系顺应车载中控屏发展趋势的新型触控面板，目前处于推广和快速发展阶段，未来市场空间较为

庞大。

综上，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处行业发展前景良好，市场需求强劲。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投资者在购买本公司股票前，敬请将下列风险因素相关资料连同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中其他资料一

并考虑。 下列风险因素是根据重要性原则或可能影响投资决策的程度大小分类排序的，但该排序并不

表示风险因素会依次发生。

（一）技术风险

1、核心技术能否保持持续领先的风险

背光显示模组行业生产工艺复杂，综合了光学设计、模切、五金冲压、精密模具制作、注塑成型、产

品精密组装等多个工艺流程，每个环节的技术水平都会对背光显示模组产品的质量和性能产生直接影

响，因此本行业的生产技术和工艺等需要经过大量的生产实践后才可掌握。 背光显示模组的整体光学

性能主要取决于导光板、各膜材的性能以及成品的精密组装能力，尤其是导光板的光学设计和工艺制

作能力。公司通过自主研发等途径，在导光板制作方面拥有了多项核心技术，造就了公司技术方面的竞

争优势，使得公司产品性能持续满足行业中高端客户需求。

未来，若公司不能对技术开发与创新作出合理安排，则可能无法研发新的技术、无法开发新的产品

来持续满足客户的需求，从而可能在行业技术更迭中，处于不利地位。 同时若公司无法保持技术领先，

在与同行业公司竞争中优势弱化，将使得公司面临竞争加剧的风险，盈利能力将受到一定威胁。

2、技术失密和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公司背光显示模组、液晶显示模组等产品技术含量高，在核心技术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优势

是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公司与核心技术人员签定了保密协议，加强核心技术保密工作；通过核心

技术骨干持股、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完善用人机制等措施，不断增强企业凝聚力，吸引和稳定核心技术

人员。 但上述措施并不能完全保证技术不外泄或核心技术人员不流失，如果出现技术外泄或者核心技

术人员流失情况，将对公司的持续技术创新能力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3、终端应用产品更新换代较快带来的风险

公司背光源产品的终端应用领域发展及更新换代速度较快，公司非常重视技术研发工作，不断跟

踪行业技术前沿和发展趋势，建立了快速响应客户需求的研发体系，形成并掌握了多项背光显示模组

研究成果，但终端应用产品及其技术的快速更新换代以及客户需求的多样化仍可能对公司现有产品和

应用技术构成一定的冲击，如市场上陆续出现的不用背光显示模组的OLED、QLED等技术。如果公司

不能不断开发出新产品以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或由于研发效率低下等原因不能对客户需求做出快速

响应，则公司可能面临产品不被客户接受、技术被市场淘汰乃至客户流失的风险。

（二）财务风险

1、应收账款账面价值较大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26,197.41 万元、27,466.89 万元、15,985.56 万元，

应收账款的规模较大，占资产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33.46%、37.48%、20.92%。 公司客户大多为业内知名

企业、境内外上市公司，并与公司保持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资信状况良好，历史回款记录良好，因此

公司应收账款产生坏账的风险较低。但随着销售收入的不断增长、客户结构的变化，公司未来各期末的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可能持续上升，导致运营资金占用规模增大，从而给公司带来一定的营运资金压力

和经营风险。

2、存货跌价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10,376.03 万元、10,643.39 万元、10,724.88 万元，占资

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13.25%、14.52%、14.03%。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及“以产定购”的方式组织生产

和采购，出现存货跌价的风险较小；但公司也会根据客户订单或需求计划提前购买原材料、组织生产和

少量备货，因此，不排除部分下游客户存在因其自身生产计划的原因调整采购需求的情形，从而暂缓或

取消生产订单，导致公司部分产品无法正常销售，进而造成存货减值的风险。

3、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股本和净资产将有大幅增长，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项目建

设和实施周期，在短期内难以完全产生效益，公司利润增长在短期内不会与总股本和净资产增长保持

同步，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可能出现下降，本次发行存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三）所得税优惠政策变化的风险

公司和东莞伟时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按 15%税率计缴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按国家有关规定，

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有效期为 3 年，有效期满后，需要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部门提出重新认定申请，

若未通过重新认定，将失去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不能享受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按现行税率预计企业所

得税税率将调整为 25%。 如果未来国家或地方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或公司高新技术企业税收

优惠到期后未被持续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则公司及子公司东莞伟时可能面临企业所得税率提高的情

形，从而给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四）出口退税政策变化的风险

公司出口产品执行国家出口产品增值税“免、抵、退”税收政策。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出口退税

率基本保持稳定，但如果未来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并导致出口退税率大幅变动，将对公司所处行业出口

规模造成较大影响，并影响公司出口收入及盈利水平，公司存在出口退税政策变化而影响经营业绩的

风险。

（五）实际控制人控制风险

本次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渡边庸一直接控制发行人 78.04%的股份，本次发行后，渡边庸一仍

将控制发行人 58.53%的股份，仍保持对公司的控制权。虽然本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和内控制度，但渡边庸一仍可能通过行使股东投票权或者其他方式对公司的人事、生产、经营决策等事

项实施不当控制，从而对公司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六）产品质量控制风险

公司产品的最终客户主要为汽车、消费电子等行业的国际知名大型企业，客户对相关产品的质量

有着严格的要求，若公司产品质量不能持续达到客户的要求，将可能导致公司增加经营成本、需向客户

赔款甚至不能继续为该客户供货，从而对公司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七）募投资金投向风险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达预期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背光源扩建及装饰板新建项目” 、“生产线自动化技改项目” 和“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已经过公司充分的分析和论证，旨在扩大公司产能，优化产品结构，增强研发实力，提升

盈利水平。 项目建成实施后，公司的技术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将进一步加强，市场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对公司的长远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如果未来下游行业市场需求或行业政策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不及预期，将可能导致项目实际效益低于预期的风险，从而对公司的经营

带来不利影响。

2、募投项目折旧及摊销费用增加导致利润下滑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 84,023.53 万元，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投资总

额为 1,088.70万元，以公司现行固定资产折旧和摊销政策，项目建成后固定资产年折旧额为 7,634.80

万元，无形资产年摊销额为 195.98 万元，年新增“折旧 +摊销” 总计约为 7,830.77 万元。 如届时募投

项目投资效益未达预期，公司存在因固定资产折旧及无形资产摊销费用增加导致净利润出现下滑的风

险。

3、规模扩张引发的管理风险

经过多年的稳步发展，公司已积累了一批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中高层业务骨干。 但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后，预计公司的资产、业务和人员规模将会大幅增加，新产品开发、市场开拓、内部管理的

压力将明显加大，从而对公司管理层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如果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组织管

理体系不能与公司日益扩大的经营规模相适应，将对公司经营目标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重大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正在履行和将要履行的重大合同（指交易金额

在 500万元以上或者虽未明确合同金额但对生产经营活动、 未来发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合

同）如下：

1、销售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子公司正在或将要履行的对其生产经营具有重要影响的

框架性销售合同主要如下：

（1）日本伟时与无锡夏普电子元器件有限公司签订了《采购基本合同》，该合同有效期为 2016 年

3 月 1 日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到期前 2 个月双方未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则自动续订 1 年，续订期间

亦同；合同双方对交货、收货及检查、质量保证、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内容进行了约定，销售货物的名

称、数量、交货期、交货地点、单价等必要的事项则通过订单进行约定。

（2）伟时有限与晶端显示精密电子（苏州）有限公司签订了《采购基本合同》，该合同有效期为

2015 年 4月 15 日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到期前 3 个月双方未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则自动续订 1 年，

续订期间亦同；合同双方对交货、检验、支付、知识产权等内容进行了约定，销售货物的名称、单价、数

量、价款金额、交货期、交货地点等则通过订单进行约定。

（3）东莞伟时与 Nanox�Philippines�Inc.（NANOX 菲律宾公司）签订了《采购基本合同》，该合

同有效期为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到期前 3 个月双方未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则自动

续订 1 年，续订期间亦同；合同双方对采购价格、质量保证、交付与包装、支付、知识产权、合同终止、争

议解决等内容进行了约定，销售货物的名称、单价、数量、交货期等则通过订单进行约定。

（4）伟时有限与业成光电（无锡）有限公司签订了《采购合约》，该合同有效期为 2017 年 5 月 17

日至 2018 年 5 月 16 日，到期前 60日双方未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则自动续订 1 年，续订期间亦同；合

同双方对交货、价格及付款、货品检验及瑕疵担保责任、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等内容进行了约定。

（5）伟时有限与 Kyocera�Display（Thailand）Co.,Ltd.（京瓷显示器（泰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4月 27 日签订了《采购基本合同》，合同双方对价款及支付、包装、运输、质量保证、知识产权、合同

终止、争议解决等内容进行了约定。

（6）伟时有限与厦门松下电子信息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20 日签订了《基本交易合同书》，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签订了《基本交易合同书之补充合同》，该合同有效期 1 年，合同到期后自动续展 1

年，除非任何一方于合同到期前 1 个月提出书面变更、解约，续订期间亦同；合同双方对交货、质量、付

款等内容进行了约定，销售货物的名称、型号、数量、交货条件以及货款金额、单价、付款日期、付款方式

等内容，双方通过订单进行约定。

（7）东莞伟时与依摩泰香港有限公司签订了《基本交易合同》，合同有效期为 2017 年 7 月 31 日

至 2018 年 7 月 30 日，到期前 3 个月双方未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则自动续订 1 年，续订期间亦同；合

同双方对合同双方对交货、检验、支付、知识产权等内容进行了约定，销售货物的名称、单价、数量、价款

金额、交货期、交货地点等则通过订单进行约定。

（8）东莞伟时与依摩泰国际贸易（深圳）有限公司签订了《基本交易合同》，合同有效期为 2017

年 7 月 31 日至 2018 年 7 月 30 日，到期前 3 个月双方未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则自动续订 1 年，续订

期间亦同；合同双方对合同双方对交货、检验、支付、知识产权等内容进行了约定，销售货物的名称、单

价、数量、价款金额、交货期、交货地点等则通过订单进行约定。

（9） 东莞伟时与佳能香港技研有限公司 （CANON�ENGINEERING�HONG�KONG�CO.,

LIMITED）签订了《基本交易合同》，合同有效期为 2017 年 10 月 26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5 日，到期

前 2 个月双方未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则自动续订 1 年，续订期间亦同；合同双方对交付、检查、支付、质

量保证、知识产权等内容进行了约定，销售货物的名称、规格、数量、交付日、交付地、价格、支付条款、运

输方式等则通过订单进行约定。

（10）东莞伟时与佳能（苏州）有限公司签订了《基本交易合同》，合同有效期为 2018 年 11 月 6

日至 2019 年 11 月 5 日，到期前 2 个月双方未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则自动续订 1 年，续订期间亦同；

合同双方对交付、检查、支付、质量保证、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等内容进行了约定，销售货物的名称、规

格、数量、交付日、交付地、货款、支付方法、发货方法等则通过订单进行约定。

2、采购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子公司正在或将要履行的对其生产经营具有重要影响的

框架性采购合同主要如下：

（1）发行人与 SHARP�HONG�KONG�LIMITED（夏普香港有限公司）签订了《产品采购备忘

录》，有效期为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到期后自动延展 1 年，除非任何一方于备忘录

期满前至少 90日书面通知终止；双方对采购产品、商业模式、贸易条款、付款方式、信息保密、适用法律

及管辖等内容进行了约定。

（2）发行人与上海黑田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购买基本合同》，该合同有效期为 2018 年 8 月 1 日

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到期前 6 个月双方未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的自动续期 1 年，续订期间亦同；合

同双方对货物的送货、检验、验收、付款、质量保证、保证与违约责任、争议的解决等内容进行了约定，采

购货物的名称、规格、数量、交货期、交货场所、检验、其他交货条件及货款金额、单价、付款日、付款条件

等，双方通过订单进行约定。

（3）发行人与 PTT（S&D�HONG�KONG）CO.,�LTD.（进达科贸香港有限公司）签订了《交易基

本合同》，该合同有效期为 2018 年 7 月 5 日至 2019 年 7 月 4 日，到期前 3 个月双方未以书面形式提

出异议的自动续期 1 年，续订期间亦同；合同双方对采购货物的交货及检查、损害赔偿、合同解除、运输

管理等内容进行了约定，采购货物的名称、数量、价格、交货期、交货地点等，双方通过订单进行约定。

（4）日本伟时与江苏协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购买基本合同》，该合同有效期为 2012 年 9

月 1 日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到期前 6 个月双方未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则自动续订 1 年，续订期间亦

同；合同双方对货物的送货、检验、验收、付款、质量保证、保证与违约责任、争议的解决等内容进行了约

定，采购货物的名称、规格、数量、交货期、交货场所、检验、其他交货条件及货款金额、单价、付款日、付

款条件等则通过订单进行约定。

（5）发行人与Hitachi�High-Technologies�Corporation.（日立高新技术公司）签订了《交易基

本合同》，该合同有效期为 2018 年 8 月 1 日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到期前 6 个月双方未以书面形式提

出异议的自动续期 1 年，续订期间亦同；合同双方对货物的送货、检验、验收、付款、质量保证、保证与违

约责任、争议的解决等内容进行了约定；采购货物的名称、规格、数量、交货期、交货场所、检验、其他交

货条件及货款金额、单价、付款日、付款条件等，双方通过订单进行约定。

3、授信、借款及担保合同

（1）授信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子公司正在或将要履行的金额超过 500万元的重大授信

合同如下：

序号 合同名称 受信人 授信人

授信额度

（万元）

授信有效期

1 融资额度协议 发行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

行

15,000.00

2019.8.14-

2020.8.14

（2）借款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子公司正在或将要履行的借款金额超过 500万元的借款

合同如下：

序号 合同名称 借款人 贷款人 借款金额 借款期限 借款利率

1

单位委托贷款合

同

东莞伟时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山市支行

150万

美元

2020.06.01-

2022.06.01

1%/ 年

2

单位委托贷款合

同

东莞伟时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山市支行

250万

美元

2020.06.05-

2022.06.05

1%/ 年

3

金钱消费借贷合

同证书

日本伟时 山梨中央银行（日本）

10,000 万

日元

2013.08.12-

2023.07.20

1.60％（变动利率）/ 年

4 - 日本伟时 三井住友银行（日本）

8,501 万

日元

2019.12.20-

2020.12.21

(标准利率 *1+0.30％)/ 年

注 1：上表中序号 1-2 的合同均为委托贷款合同，委托人为发行人。

注 2：上表中日本伟时向山梨中央银行的借款利率为浮动的基准利率，合同签订时的基准利率为

1.60%/ 年，当基准利率发生变动时，借款利率的调整幅度与基准利率一致。

注 3：日本伟时向三井住友银行的借款利率中的标准利率，是指在各利率适用期间开始日的 2 个

工作日前，三井住友银行在短期金融市场等的利率适用期间内可采购的利率。

（3）担保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子公司正在或将要履行的金额超过 500万元的担保合同

如下：

序号 合同类型 债务人 抵押权人 抵押物 担保范围 担保金额

1 抵押合同 日本伟时

山梨中央

银行（日

本）

第 1 顺位：都留市桂町 879 番 1 的土地，都留市鹿留字砂原 1365 番

1 的土地，都留市鹿留字砂原 1366 番 1 的土地，都留市鹿留字砂原

1367 番 1 的土地，都留市鹿留字砂原 1368 番 1 的土地，都留市鹿

留字砂原 1383 番 1 的土地，都留市鹿留字砂原 1383 番 6 的土地，

都留市鹿留字砂原 1383 番 7 的土地，都留市鹿留字砂原 1386 番 1

的土地，都留市鹿留字砂原 1388 番的土地，都留市桂町 879 番地、

879 番地先、房屋编号 879 番 3 的建筑物，都留市鹿留字砂原 1366

番地 1、1367 番地 1、1368 番地 1、1368 番 2、1365 番地 1、1367 番

地 1 先房屋编号 1366 番 1 的建筑物；

第 3 顺位：都留市桂町 879 番 2 的土地，都留市桂町 879 番 3

的土地，都留市桂町 881 番 3 的土地，都留市桂町 879 番地 1 房屋

编号 879 番 1 的建筑物， 都留市桂町 881 番地 3、879 番地 1、879

番地 2、879 番地 3 房屋编号 881 番 3 的建筑物

银行交易、票据

债权、支票债权

最高额 19,

000 万日元

4、承销协议及保荐协议

2019 年 5 月 23 日，公司与民生证券签订了《保荐协议》、《主承销协议》，约定聘请民生证券担任

其本次股票发行上市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担任保荐机构的期限自本公司向中国证监会出

具推荐文件之日起， 至本次股票发行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两个完整会计年度止。 同时，《承销协

议》约定公司依据协议支付民生证券相应的承销费用。

（二）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合并报表范围外主体提供担保的情形。

（三）对发行人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及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

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及仲裁事项。

（四）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作为

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及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均不存在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五）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涉及刑事诉讼的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均不存在涉及

刑事诉讼的情况。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的情况

当事人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或联系人

发行人 伟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昆山开发区精密机械产业园云

雀路 299 号

0512-57152590 0512-57157207 陈兴才

保荐人（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

道 1168 号 B 座 2101、2104A 室

010-85127999 010-85127940 施卫东、廖陆凯

律师事务所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6 号新

闻大厦 7 层

010-88004373 010-66090016

曹一然、代侃、陈

志坚

会计师事务所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上海市延安东路 222 号 30 楼 021-61411808 021-63350177 虞扬、步君

资产评估机构

江苏金证通资产评估房地

产估价有限公司

南京市鼓楼区集庆门大街 272 号苏宁

慧谷 E07-2 栋 1104-1105

025-66049898 025-85653872

向卫峰、陈颖璐、

李金祥、皋翔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

国保险大厦 3 层

021-58708888 021-58899400 -

收款银行 - - - - -

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 号证券大厦 021-68808888 021-68804868 -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期 2020年 9 月 10 日 -2020 年 9 月 11 日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2020年 9 月 15 日

申购日期 2020年 9 月 16 日

缴款日期 2020年 9 月 18 日

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申请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发行保荐书及保荐工作报告；

（二）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六）伟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时间

工作日上午 9：00至 12：00，下午 2：00至 5：00。

三、备查文件查阅地点、电话、联系人

（一）发行人：伟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苏省昆山开发区精密机械产业园云雀路 299 号

电 话：0512-57152590

传 真：0512-57157207

联 系 人：陈兴才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68 号 B 座 2101、2104A室

电 话：010-85127999

传 真：010-85127940

联 系 人：施卫东 廖陆凯

伟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8

日


